萬華社區大學學員退費、保留、改選及旁聽辦法
一、退費辦法

1、 辦理退費時間：欲退費之學員請於開學後三週內辦理，第四週（含）起恕不退費。

2、 退費注意事項：報名費及學員證製證費恕不退費。

3、 學分費及其他相關費用於開課後第一週、第二週全額退費，第三週學費七成退回，第四週（含）起不受理退費。

4、 若本校規劃課程未能順利開課者，學員所交之學分費、報名費全額退回。

5、 辦理退費請檢附選修課程之收據及學員證，並請於規定期間內辦理，

凡未持選修課程收據者，本校恕不受理，或逾期則視同放棄。

二、保留辦法

1、報名費恕不保留。

2、第三週學費保留七折，第四週（含）起恕不受理保留，請學員慎選課程。

3、辦理保留請檢附收據及學員證，未檢附恕不受理。

4、保留期限僅限一學期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三、改選辦法及其費用：
1、辦理改課時間：限學期初第一至四週內辦理，第五週起數不受理。
2、一門課程新台幣一百元整，第一、二週前改選課程者免收改選費用，僅限開學後四週內辦理，第五週起不受理改選手續。

3、改選僅限未額滿之課程。

四、旁聽辦法：

1、除第一、二、九週提供免費聽講外，第三週起學員如欲旁聽課程需酌收旁聽費250元。

2、請至社大辦公室辦理繳費，繳費後則領旁聽證至該教室聽課，始完成手續。

      3、額滿課程及電腦課程，恕不接受旁聽。

五、本辦法於行政會議90年9月12日行政會議中討論並由主席李端端主任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
六、台北市社區大學收費退費標準一性規定，奉『台北市政府教育局93.5.11 北市教六字第09303360100號函』辦理。
